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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航空运    

输企业税捐的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，根据平等互利原 

则，就互免两国航空运输企业税捐问题达成协议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一 条 

  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中国航空运输企业，在法国

被免除： 

1.一切空运业务和附属业务的收入税和所得税；    

2.由于上述第１款的业务所征收的职业税； 

  3.由于企业支付的工资所交纳的税收； 

  4.将来征收的和本项１至３款列举的性质相同或类似的税

收： 

  二、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指定的法国航空运输企业，在中国被

免除： 

  1.一切空运业务和附属业务的收入税和所得税； 

  2.将来征收的和本项１款列举的性质相同或类似的税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二 条 

  缔约一方国籍的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国土上为执行一条所 

指的该缔约一方企业的业务活动所取得的收人，缔约另一方免征 

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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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条 

一、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的法律手续，并相互通知 

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。 

   二、缔约一方的企业和人员在本协定生效前对缔约另一方应

交纳的上述税收，亦予免除。 

   三、本协定长期有效。但如缔约任何一方以外交照会通知缔

约另一方要求废除本协定，则本协定应自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的

年底失效。 

  本协定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３日在巴黎签字，共两份，每份

都用中文和法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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